2026年华南师范大学境外交流项目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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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阶段
1.个人申请：
学生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到所在学院。
2.学院递交：
以学院为单位，收集并审核申请人材料，向研究生院递交推荐材料。
3.研究生院初审：
研究生院对学院递交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若材料不合要求，需学生修改完善后再次递交。

二、确定阶段
1.专家评审：
组织专家对初审通过的申请进行评审，确定派出人选推荐名单。
2.公示名单：
将推荐名单进行公示，接受监督。
3.公布结果与通知：
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录取结果，同时向入选学生发布办理派出手续的通知。

三、派出手续办理阶段
1.材料准备：
（1）学生下载并填写《出国（境）留学资格证书》，一式两份，交由学院盖章后，提交至研究生院。
（2）学生下载《项目协议书》，填写并签字，一式三份，提交至研究生院。
2.研究生院审核盖章：
研究生院对提交的《资格证书》和《协议书》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盖章。
3.国际交流合作处盖章：
学生持《协议书》前往国际交流合作处盖章，国际交流合作处留存一份协议书。
4.材料递交：
学生办理签证手续、确定出发行程后，将护照（通行证）个人信息页和签证信息页的复印件，以及出发航班或高铁车票等纸质资料递交至研究生院311室。研究生院留存一份《协议书》。

四、资助与派出阶段
1.资助下拨：
研究生院完成上述流程审核后，下拨资助金额。
2.按期派出：
按照省教育厅要求，选派人员原则上需在2026年11月30日前派出，未按期派出者将取消留学资格。
image1.png
HRERINERIRE TEREZE

MAEER, BHTERFEEMER,

ERiARTER

PAHRE FREELR —< HRERNE

S (MEMHNHE) HEF, —X=H

Fhras
(BEHERIES)
(—=mtH)

RIS A TER
PO EPFFSTRETERL

il F IR
FivE&

BEREEFREN (MEMLH). (BFFEEL).
PEREIERENE, HARMETS,

A ERREIBH BT

AR SRS
FivE%




